权力和责任清单

未按规定报告污、染物排放及其设、施运转情况、向水基泥浆中添加、油的种类数量以及违反海洋工程应急预案备案、海上爆破作业及设置标志
信号规定的处罚
	权力类型
	行政处罚

	项目编码
	

	项目名称
	未按规定报告污、染物排放及其设施运转情况、向水基泥浆中添加油的种类数量以及违反海洋工程应急预案备案、海上爆破作业及设置标志信号规定的处罚

	子项编码
	

	子项名称
	

	实施主体
	自治区海洋局

	实施依据
	《防治海洋工程建设项目污染损害海洋环境管理条例》（2006年9月1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475号公布，自2006年11月1日起施行）第五十一条  建设单位违反本条例规定，有下列行为之一的，由原核准该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的海洋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；逾期不改正的，处1万元以上5万元以下的罚款：
（一）未按规定报告污染物排放设施、处理设备的运转情况或者污染物的排放、处置情况的；
（二）未按规定报告其向水基泥浆中添加油的种类和数量的；
（三）未按规定将防治海洋工程污染损害海洋环境的应急预案备案的；
（四）在海上爆破作业前未按规定报告海洋主管部门的；
（五）进行海上爆破作业时，未按规定设置明显标志、信号的。


	实施对象和范围
	违反《防治海洋工程建设项目污染损害海洋环境管理条例》第五十一条规定的海洋工程建设单位。

	办结时限
	法定办结时限：无具体法定办结时限规定。

	
	承诺办结时限：无。

	责任事项
	1.立案责任：对执法检查、举报、案件移交或其他方式发现的违法行为，进行审查，决定是否立案受理。

    2.调查取证责任：（1）向被检查人送达检查通知书；（2）实施检查时，向被检查人出示执法证件，检查人员不得少于2人；（3）制作现场笔录、询问笔录和陈述、申辩笔录，提取相关证据材料，并由被检查人签字或者盖章；（4）执法人员制作案件终结报告。
    3.案件会审责任：对案件终结报告进行会审，并对会审所作出的决定负责。
    4.告知责任：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，制作《行政处罚意见告知书》送达当事人，告知处罚的事实、理由、依据，拟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和享有的陈述、申辩及其要求举行听证的权利。

    5.决定责任：作出处罚决定，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。

    6.送达责任：将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当事人。

    7.执行责任：当事人应自觉履行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，逾期不履行的，自治区海洋局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。

    8.监督责任：负责本行政区域毗邻海域海洋工程环境保护工作的监督管理

9.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。

	追责情形
	实施行政处罚，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应承担相应的责任：

1.没有依法实施行政处罚的；

2.对应当依法移交司法机关不移交的；

3.执法人员玩忽职守，利用职务上的便利，索取或者收受他人财物的；
4.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定的行为。

	承办机构
	中国海监广西壮族自治区总队

	咨询及投诉电话
	咨询电话：0771—5780891

	
	投诉电话：0771—5780891

	备注
	


廉政风险点
	风险点数量
	表现形式
	等级
	防控措施
	责任人

	4
	1.受理立案环节：未经批准擅自决定受理或立案；收受好处，徇私舞弊，应立案不立案；玩忽职守，不能立案的立案；超越职权，擅自销案等。  
	中

	1.严格执行《行政处罚法》、《海洋行政处罚实施办法》等规定；
2.建立查处案件台帐，定期进行检查；
3.严格按照行政处罚事项受理、立案的有关规定办理；
4.严格按照法规程序进行监督。
	立案机构及处室负责人

案件承办人

	
	2.调查取证环节：无故拖延案件调查取证；违反办案程序，在调查或者进行检查时，执法人员少于两人，没有向当事人或者有关人员出示证件，不履行告知、回避义务；利用职务之便向行政相对人索取、收受贿赂，谋取不正当利益。 
	高
	1.严格依照《防治海洋工程建设项目污染损害海洋环境管理条例》、《海洋行政处罚实施办法》等海洋法律法规规章办理案件；
2.严格按法定程序进行调查取证；
3.建立问责机制，对违反规定的人员严肃处理。
	案件承办处室负责人

案件承办人

	
	3.审核决定环节： 接受他人请求、收受他人好处，网开一面，为违法当事人说情，干扰办案；随意行使自由裁量权；违反办案程序或造成错案、假案引起复议、行政诉讼被撤销或败诉。没有认真审查案件，造成审批和实际处理不一致。
	高
	1.坚持以事实为依据，以法律为准绳的原则，听取当事人的陈述和申辩；
2.严格层级审批制度，认真审核；
3.坚持处罚意见承办案件处室集体合议制度，坚持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；
4.对情节复杂或者重大违法行为给予行政处罚的，自治区海洋行政机关负责人应当集体讨论决定；
5.严格按照法定成程序，作出公正的处罚决定；
6.对案卷进行抽查评查，加强对处罚实施过程的监督，加强政务公开。
	自治区海洋局负责人

案件承办机构负责人

案件审查人  

	
	4.送达执行环节：未按规定送达；截留、私分或者变相私分罚款、没收违法所得或者没收非法财物拍卖的款项。 
	中
	1.严格按照《行政处罚法》、《海洋行政处罚实施办法》的规定送达和执行；
2.对被处罚人逾期不履行或拒绝履行行政处罚的，必须按照有关规定履行强制执行申请的职责；
3.对涉嫌犯罪的应当移送公安司法部门。 
	案件承办处室负责人

案件承办人


附件：行政处罚流程图
附件 

海洋行政处罚案件查处流程图






举报投诉





日常监督检查





审查核实





进入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程序程序





当事人逾期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





行政处罚决定书并送达当事人，并告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、提起行政诉讼的权利事项及期限





依 法


公 开





当事人提出听证申请








依法作出行政处罚决定，制作处罚决定书








陈述申辩期满





听证申请期满





送达重大变更后的行政处罚意见告知书





听证后，处罚意见作出重大变更








听证后，处罚意见未作出重大变更





当事人提出陈述申辩





当事人未提出陈述申辩





当事人未提出听证申请








送达行政处罚意见告知书





送达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





需要会审的案件





召开会审会，审定拟处罚意见





不需要会审的案件





审定拟处罚意见





责令停止违法行为





不予立案





告知举报投诉当事人并说明理由





调查终结，提交调查终结报告





调查取证





立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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